《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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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起草背景
1.政策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条例》《自治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办法》《乌鲁木齐市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需健全完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，规范我区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工作，加强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（以下简称重大事故隐患）整治，推动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现结合我区实际，编制了《高新区（新市区）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2.现实需求
近年来，部分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存在责任不落实、整改不到位、监管缺位等问题，亟须通过挂牌督办制度压实责任、闭环管理。
二、起草原则
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重大隐患治理难点，明确督办流程、责任主体和时限要求，遵循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的原则，实行隐患闭环管理，覆盖隐患识别、挂牌、整改、验收、销号全流程，确保可追溯、可考核。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适用范围
适用于高新区（新市区）范围内的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工作。
（二）职责分工
政府层面：安减委或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挂牌、督查；
企业层面：隐患责任单位承担整改主体责任，需制定整改方案、落实资金和措施。
四、预期效果
提升重大隐患治理效率，降低重特大事故风险；推动形成“政府督导、企业主责、社会参与”的共治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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